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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教招考成„2021‟2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 
专升本选拔报名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为做好我区 2021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（以下简称“专

升本”）选拔报名工作，在确保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，要进

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规范报名管理，加强考生资格审查，

强化招生宣传服务，确保报名工作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。根

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印发<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普

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选拔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内教高函„2021‟

20 号）精神，现将有关报名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条件   

（一）具有我区普通高等教育学籍的 2021 年应届高职

（专科）毕业生。应同时满足以下 3 项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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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身体状况符合相关

要求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。 

2.在 2021 年 7月 31 日前取得专科毕业证书。 

3.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 

（1）推荐高职专科学生参加专升本选拔的本专科院校

（以下简称“推荐院校”）各专业排名前 50%（排名方式由推

荐院校确定）； 

（2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； 

（3）就读期间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的毕业生； 

（4）世界技能大赛、中国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

能大赛等一类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学生；中国国际“互

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金奖、银奖、铜奖获奖

学生。 

（二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身体状况符合

相关要求、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，且取得高职（专科）学

历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人员（含预计在 2021 年秋季

退役人员）。 

（三）以下人员具有专升本免试推荐资格。 

1.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以下奖项的具

有专升本免试推荐资格：世界技能大赛、中国技能大赛和全

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一类赛的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学生；

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金奖、银

奖、铜奖获奖学生。 

2.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两类退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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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具有专升本免试推荐资格：高职（专科）应届毕业生；

取得高职（专科）学历后应征入伍并于 2021 年（含秋季）

退役的高职（专科）毕业生。 

特别注意：报名学生学籍注册必须与推荐院校一致，同

一学生不得参加两次及以上选拔。 

二、报名时间 

2021 年 5 月 25 日 9 时起至 5 月 27 日 17 时止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 

三、报名资格审核及数据上传 

（一）报名资格审核 

2021年专升本报名资格由各推荐院校进行审核。各推荐

院校负责审核本校毕业生是否符合该项考试报名、报考专

业、免试条件等相关内容的资格。 

(二)报名数据上传 

推荐院校将符合报名条件的初审学生名单在校公示 5日

无异议后（公示方法见后），标注考生类型（普通/退役应届

/退役/建档立卡/免试）以数据库格式（.dbf）上报内蒙古

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考试中心”），上传至

网址：www1.nm.zsks.cn/zsbxxxt/yxUserLogin.jsp（具体

格式见附件 1）。学生名单数据上传成功后，分别上传学生照

片（.jpg 格式，以身份证号命名，大小不超过 50K）和报名

资格佐证（.jpg格式，以身份证号命名，大小不超过 50K），

上传网址同上。数据上传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4 日 17

时。学生数据作为校验规则嵌入统一报名平台，学生报考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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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按照公示考生类型报名。 

（三）打印报名登记表、免试推荐审查表 

推荐院校统一打印合格考生的《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

科升本科招生报名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，免试考生的《2021年

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选拔免试推荐审查表》

（附件 3），加盖高职（专科）院校公章，录取结束后与考生

原高职（专科）档案一并转入举办 2021 年普通专升本教育

的本科高校（以下简称“接收院校”）。 

四、录取数据上报 

录取结束后，各接收院校请于 6 月 25 日前将拟录取数

据报考试中心，录取学生数据以数据库格式（.dbf）上传至

网址：www1.nm.zsks.cn/zsbxxxt/yxUserLogin.jsp。其中

数据库中字段名称、类型、宽度要与教育部学籍电子注册普

通专升本标准表结构一致（具体格式见附件 1）。我中心将收

到的录取数据与报名数据进行比对，核对无误后上报内蒙古

自治区教育厅高教处审核备案。 

五、报名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缜密做好专升本报名工作。 

要切实加强对专升本选拔报名工作的领导，紧密结合党

史学习教育，站在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高度，各高校要

依职责履行好各自的主体责任。 

各推荐院校要严把资格审查关。切实落实“谁主管，谁

审查；谁签字，谁负责”的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将报

名资格审查责任明确到岗、落实到人。报名期间，对于考生



—5— 
 

提交的材料，必须严格审查，出现材料弄虚作假、相关手续

不全、缺少签字或盖章、签字或盖章模糊不清、填写内容不

一致、不全等情况，一律不予审核通过。 

各接收院校要加强对录取考生的后续核查工作，严格履

行入学资格复查程序，严防冒名顶替。凡在 7 月 31 日前未

取得专科毕业证书或经复查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，要依规

取消其专升本录取资格。 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，做好考生服务。 

2021年专升本选拔报名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。

各高校要认真学习领会，严格把握政策界限，多形式、多渠

道做好政策解读和咨询服务工作，广泛宣传确保考生知悉相

关政策和报名选拔工作安排；公开违规举报电话，妥善处理

信访问题，依法维护考生权益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正确引

导合理预期。 

（三）加大信息公开公示力度。 

在专升本报名、录取工作等主要环节均实行公示制度，

各推荐院校须将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名单在学校官网上设

立阳光平台进行公示，并可采用在校园公示栏内公示，公示

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；各接收院校须将拟录取名 单在学校

官网上设立阳光平台进行公示，公示不得少于 7个工作日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选拔过程公平公正、阳光透明。 

 

附件：1.考生资料上传格式表    

2.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升本科招生报名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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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表 

    3.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选

拔免试推荐审查表 

 

 

 
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12 日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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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考生资料上传格式表 

 

（对照表详情见上传数据网页页面上的说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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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升本科招生报名登记表 

 

 

 

 

 

姓名 
  

性别 
 

身份证号 
 

出生日期 
 

政治面貌 
 

民族 
 

院校代码 
 

院校名称 
 

专业代码 
 

专业名称 
 

学习形式 
 

学制 
 

招生季节 
 

学生类型 
 

专科学校 
 

学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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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 
选拔免试推荐审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

姓 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 日 

籍 贯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高职（专科）

毕业学校 

 高职（专科）

专业 

 

报考本科 

院校 

 报考本科 

专业 

 

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 

获奖等级  

获奖时间  

部队立功情

况 

立功等级  

立功时间  

授予单位  

高职（专科） 

毕业学校意

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年   月   日（签章） 

省教育厅意

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年   月   日（签章） 

 

备注：编号规则：2位年份，5 位院校代码，3位顺序号。 

获奖证书或嘉奖令（通令）、个人记功登记（报告）表等材料（复印件加盖

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学校公章）作为附件在报名期间网上报送。纸质版归入学

生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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